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7號

抗  告  人  甲○○ 

上列抗告人因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監護宣告事件，對於民國113

年2月6日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5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第二審

合議庭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一、原裁定主文第二項廢棄。

二、選定甲○○（民國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

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。監護人甲○○

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及提供存摺影

本、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之其餘

子女查核。

三、抗告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負擔。　　 

    理      由

一、本件抗告意旨略以：

（一）原審裁定抗告人每月可於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之金額內

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

項，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目前已是失智症極度重症之

人，安養中心及緊急住院看護費用、醫療費用甚多，住院

看護費用共50天，每日2,800元，共14萬元，5萬元顯然無

法承擔支出。

（二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現在是屬於病危的狀態，隨時都會送

醫住院。重點是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帳戶已經沒有錢

了，必須要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定期存款解約，兩造

母親的遺產還有120萬元在郵局也要領出來。如果庭上維

持每個月5萬元的範圍內抗告人可以自由動用，遇有受監

護宣告人乙○○住院之情形，每日可再額外動用2,800

元，抗告人沒有意見。

（三）抗告人不同意與丙○○共同擔任監護人，對支出費用只會

增加困擾，會以反對或不配合方式。且自受監護宣告人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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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住進安養中心4年來，丙○○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

不聞不問，很少盡到照顧之責。

（四）抗告人不願意與丙○○擔任共同監護人，因為丙○○沒有

手機，平常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也不聞不問，抗告人打

的電話也不接，丙○○會刁難抗告人。抗告人寧願跟其中

一個妹妹共同監護。

（五）聲明：原裁定主文第2項應予廢棄。

二、關係人丙○○則陳述意見略以：伊也有去安養院探視受監護

宣告人乙○○。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在伊這邊8年9個月期

間，抗告人都置之不理，不解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問

題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都是伊與母親照顧。母親過世後，

抗告人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4個多月就不照顧，將受監

護宣告人乙○○送去安養院，抗告人都拿受監護宣告人乙○

○與母親的錢去支付安養費，抗告人應該要出一半的安養費

用，母親之前有跟抗告人說過，抗告人同意。伊認為抗告人

不適合擔任監護人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

（一）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。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，應

依職權就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

其他親屬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

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，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

人。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，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

益，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，審酌一切情狀，並

注意下列事項：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

產狀況。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、子女或其他共同生

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。㈢監護人之職業、經歷、意見及其

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，其事

業之種類與內容，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

害關係，民法第1110條、第1111 條第1項、第1111條之1

分別定有明文。

（二）經查，抗告人之父乙○○因腦病變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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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思表示，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經原審裁定宣

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，並指定辛○○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

之人部分，未據當事人或關係人提起抗告，是本件抗告僅

就選定監護人部分為審酌，合先敘明。

（三）又抗告人主張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配偶庚○○已歿，長

子即抗告人甲○○、次子即關係人丙○○、長女即關係人

己○○、次女即關係人丁○○等情，業據提出親屬系統

表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原審卷第15至42頁），並有受監

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親等關聯（一親等）查詢資料在卷可稽

（抗字卷第31至32頁），堪認屬實。

（四）又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與關係人丙○○共同為受監護

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，據抗告人甲○○聲明不服並指摘

為不當，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，所得總結報告略

以：「一、抗告人即長男甲○○、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、

長女己○○、女丁○○為應受監護宣告人之直系血親卑親

屬，上開四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至親。據上開四人描述，

可知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係自民國99年中風後變成失智症

患者，於99年至108年間，受監護宣告人與次男丙○○、

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同住，並由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

擔任主要照顧者，由次男丙○○協助照顧，相關開銷為受

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支付。108年間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

主張其已照顧父母8年餘，應輪到長男甲○○照顧，受監

護宣告人乙○○遂與配偶一同搬到長男甲○○家中，惟10

8年底受監護宣告人配偶因中風驟逝，000年0月間長男甲

○○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體狀況較適宜由機構專

責照顧，遂安排乙○○由機構照護至今。現因乙○○每月

機構費用、住院醫療費用較高，乙○○之現金存款已不足

支應其每月開銷，甲○○乃提起本件聲請。二、就適任監

護權人之評估，關係人即長女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均認為

由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共同擔任，亦即維持原審裁定

即可。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則均主張與他造無法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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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，『有他就沒有我』，難以共同擔任監護人。經查，次

男丙○○就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維持由機構照顧並無意

見，就乙○○住院醫療及看護費用支付方式亦無意見，僅

針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機構期間之『機構照護費

用』，主張不應由受監護宣告人財產全額支付，而應由甲

○○自行負擔一半，剩餘才可由受監護宣告人名下財產支

付，並維持此支付方式至少8年，才可彌補次男丙○○親

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之8年等語，惟此部分較與扶養義務

之分擔方式有關。考量長男甲○○現為實際協助受監護宣

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、協助住院醫療等事之人，其管

理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情形尚無違背其利益，關係人即長女

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亦均表示信任長男甲○○，以及長男

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均強烈表示無法與對造共同任監護

人，為免該二人擔任共同監護人，恐相互掣肘致生影響受

監護宣告人權益，茲建議選定由監護人甲○○擔任監護

人，監護人甲○○可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務，自行決

定如何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

項，惟應以實支實付方式為之，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

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附上存摺影本、收支單

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人之其他子女查核。」等語，有調查報

告在卷可考（抗字卷第55至64頁）。

（五）本院參酌上開調查報告，並審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

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，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與抗告

人甲○○、關係人丙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間之情感狀況

暨利害關係，暨關係人己○○、丁○○於本院訊問時均表

示無擔任監護人意願（抗字卷第52頁），又抗告人甲○○

與關係人丙○○雖均有擔任監護人意願，但均不願與對方

共同擔任監護人，而抗告人甲○○為目前實際協助受監護

宣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、協助住院醫療等事之人，又

關係人丙○○對家事調查官建議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擔任

監護人乙節，其意見僅一再強調過去係由關係人丙○○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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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達8年9月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

○轉由抗告人甲○○照顧後，抗告人甲○○即將受監護宣

告人乙○○送至安養機構照護，如再用受監護宣告人乙○

○之財產全額支付安養機構費用，抗告人甲○○毋庸分

擔，對關係人丙○○不公平云云（抗字卷第87至90頁），

並未具體指陳抗告人甲○○有何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等

情，認為宜由抗告人甲○○擔任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

護人，又基於監督防弊之考量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

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

及提供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人

乙○○之其餘子女查核。

（六）綜上所述，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及關係人丙○○共同

擔任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及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

務之方法，經核尚有未洽，抗告人指摘原審裁定此部分不

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選定受監護宣告人乙○

○之監護人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任之，並裁定如主文第

一、二項所示。

四、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，抗告人及關係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

及舉證，於裁定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有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 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　官  許育菱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法　官  游育倫 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法　官  許嘉容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裁定，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，以適用法

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

新臺幣1000元。
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

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

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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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吳揆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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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7號
抗  告  人  甲○○ 
上列抗告人因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監護宣告事件，對於民國113年2月6日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5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一、原裁定主文第二項廢棄。
二、選定甲○○（民國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。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及提供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之其餘子女查核。
三、抗告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負擔。　　 
    理      由
一、本件抗告意旨略以：
（一）原審裁定抗告人每月可於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項，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目前已是失智症極度重症之人，安養中心及緊急住院看護費用、醫療費用甚多，住院看護費用共50天，每日2,800元，共14萬元，5萬元顯然無法承擔支出。
（二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現在是屬於病危的狀態，隨時都會送醫住院。重點是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帳戶已經沒有錢了，必須要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定期存款解約，兩造母親的遺產還有120萬元在郵局也要領出來。如果庭上維持每個月5萬元的範圍內抗告人可以自由動用，遇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院之情形，每日可再額外動用2,800元，抗告人沒有意見。
（三）抗告人不同意與丙○○共同擔任監護人，對支出費用只會增加困擾，會以反對或不配合方式。且自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進安養中心4年來，丙○○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不聞不問，很少盡到照顧之責。
（四）抗告人不願意與丙○○擔任共同監護人，因為丙○○沒有手機，平常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也不聞不問，抗告人打的電話也不接，丙○○會刁難抗告人。抗告人寧願跟其中一個妹妹共同監護。
（五）聲明：原裁定主文第2項應予廢棄。
二、關係人丙○○則陳述意見略以：伊也有去安養院探視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。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在伊這邊8年9個月期間，抗告人都置之不理，不解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問題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都是伊與母親照顧。母親過世後，抗告人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4個多月就不照顧，將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送去安養院，抗告人都拿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與母親的錢去支付安養費，抗告人應該要出一半的安養費用，母親之前有跟抗告人說過，抗告人同意。伊認為抗告人不適合擔任監護人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（一）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。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，應依職權就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，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。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，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，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，審酌一切情狀，並注意下列事項：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。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、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。㈢監護人之職業、經歷、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，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，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，民法第1110條、第1111 條第1項、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。
（二）經查，抗告人之父乙○○因腦病變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經原審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，並指定辛○○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，未據當事人或關係人提起抗告，是本件抗告僅就選定監護人部分為審酌，合先敘明。
（三）又抗告人主張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配偶庚○○已歿，長子即抗告人甲○○、次子即關係人丙○○、長女即關係人己○○、次女即關係人丁○○等情，業據提出親屬系統表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原審卷第15至42頁），並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親等關聯（一親等）查詢資料在卷可稽（抗字卷第31至32頁），堪認屬實。
（四）又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與關係人丙○○共同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，據抗告人甲○○聲明不服並指摘為不當，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，所得總結報告略以：「一、抗告人即長男甲○○、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、長女己○○、女丁○○為應受監護宣告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上開四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至親。據上開四人描述，可知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係自民國99年中風後變成失智症患者，於99年至108年間，受監護宣告人與次男丙○○、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同住，並由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擔任主要照顧者，由次男丙○○協助照顧，相關開銷為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支付。108年間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主張其已照顧父母8年餘，應輪到長男甲○○照顧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遂與配偶一同搬到長男甲○○家中，惟108年底受監護宣告人配偶因中風驟逝，000年0月間長男甲○○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體狀況較適宜由機構專責照顧，遂安排乙○○由機構照護至今。現因乙○○每月機構費用、住院醫療費用較高，乙○○之現金存款已不足支應其每月開銷，甲○○乃提起本件聲請。二、就適任監護權人之評估，關係人即長女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均認為由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共同擔任，亦即維持原審裁定即可。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則均主張與他造無法溝通，『有他就沒有我』，難以共同擔任監護人。經查，次男丙○○就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維持由機構照顧並無意見，就乙○○住院醫療及看護費用支付方式亦無意見，僅針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機構期間之『機構照護費用』，主張不應由受監護宣告人財產全額支付，而應由甲○○自行負擔一半，剩餘才可由受監護宣告人名下財產支付，並維持此支付方式至少8年，才可彌補次男丙○○親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之8年等語，惟此部分較與扶養義務之分擔方式有關。考量長男甲○○現為實際協助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、協助住院醫療等事之人，其管理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情形尚無違背其利益，關係人即長女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亦均表示信任長男甲○○，以及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均強烈表示無法與對造共同任監護人，為免該二人擔任共同監護人，恐相互掣肘致生影響受監護宣告人權益，茲建議選定由監護人甲○○擔任監護人，監護人甲○○可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務，自行決定如何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項，惟應以實支實付方式為之，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附上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人之其他子女查核。」等語，有調查報告在卷可考（抗字卷第55至64頁）。
（五）本院參酌上開調查報告，並審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，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與抗告人甲○○、關係人丙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間之情感狀況暨利害關係，暨關係人己○○、丁○○於本院訊問時均表示無擔任監護人意願（抗字卷第52頁），又抗告人甲○○與關係人丙○○雖均有擔任監護人意願，但均不願與對方共同擔任監護人，而抗告人甲○○為目前實際協助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、協助住院醫療等事之人，又關係人丙○○對家事調查官建議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擔任監護人乙節，其意見僅一再強調過去係由關係人丙○○親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達8年9月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轉由抗告人甲○○照顧後，抗告人甲○○即將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送至安養機構照護，如再用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財產全額支付安養機構費用，抗告人甲○○毋庸分擔，對關係人丙○○不公平云云（抗字卷第87至90頁），並未具體指陳抗告人甲○○有何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等情，認為宜由抗告人甲○○擔任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，又基於監督防弊之考量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及提供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其餘子女查核。
（六）綜上所述，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及關係人丙○○共同擔任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及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務之方法，經核尚有未洽，抗告人指摘原審裁定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選定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任之，並裁定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。
四、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，抗告人及關係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於裁定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有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 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　官  許育菱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法　官  游育倫 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法　官  許嘉容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，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，以適用法
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
新臺幣1000元。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
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
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吳揆滿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7號
抗  告  人  甲○○ 
上列抗告人因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監護宣告事件，對於民國113年2
月6日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5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第二審合議
庭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一、原裁定主文第二項廢棄。
二、選定甲○○（民國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
    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。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
    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及提供存摺影本、收
    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之其餘子女查核
    。
三、抗告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負擔。　　 
    理      由
一、本件抗告意旨略以：
（一）原審裁定抗告人每月可於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之金額內
      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項，
      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目前已是失智症極度重症之人，安
      養中心及緊急住院看護費用、醫療費用甚多，住院看護費
      用共50天，每日2,800元，共14萬元，5萬元顯然無法承擔
      支出。
（二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現在是屬於病危的狀態，隨時都會送醫
      住院。重點是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帳戶已經沒有錢了，必
      須要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定期存款解約，兩造母親的遺
      產還有120萬元在郵局也要領出來。如果庭上維持每個月5
      萬元的範圍內抗告人可以自由動用，遇有受監護宣告人乙
      ○○住院之情形，每日可再額外動用2,800元，抗告人沒有
      意見。
（三）抗告人不同意與丙○○共同擔任監護人，對支出費用只會增
      加困擾，會以反對或不配合方式。且自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
      住進安養中心4年來，丙○○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不聞不問
      ，很少盡到照顧之責。
（四）抗告人不願意與丙○○擔任共同監護人，因為丙○○沒有手機
      ，平常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也不聞不問，抗告人打的電話
      也不接，丙○○會刁難抗告人。抗告人寧願跟其中一個妹妹
      共同監護。
（五）聲明：原裁定主文第2項應予廢棄。
二、關係人丙○○則陳述意見略以：伊也有去安養院探視受監護宣
    告人乙○○。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在伊這邊8年9個月期間，抗
    告人都置之不理，不解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問題，受監護
    宣告人乙○○都是伊與母親照顧。母親過世後，抗告人照顧受
    監護宣告人乙○○4個多月就不照顧，將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送
    去安養院，抗告人都拿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與母親的錢去支付
    安養費，抗告人應該要出一半的安養費用，母親之前有跟抗
    告人說過，抗告人同意。伊認為抗告人不適合擔任監護人等
    語。
三、經查：
（一）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。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，應
      依職權就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
      其他親屬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
      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，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
      。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，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
      ，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，審酌一切情狀，並注
      意下列事項：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
      狀況。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、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
      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。㈢監護人之職業、經歷、意見及其與
     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，其事業
      之種類與內容，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
      關係，民法第1110條、第1111 條第1項、第1111條之1分
      別定有明文。
（二）經查，抗告人之父乙○○因腦病變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
      思表示，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經原審裁定宣告
      為受監護宣告之人，並指定辛○○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
      部分，未據當事人或關係人提起抗告，是本件抗告僅就選
      定監護人部分為審酌，合先敘明。
（三）又抗告人主張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配偶庚○○已歿，長子即
      抗告人甲○○、次子即關係人丙○○、長女即關係人己○○、次
      女即關係人丁○○等情，業據提出親屬系統表、戶籍謄本等
      件為證（原審卷第15至42頁），並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
      親等關聯（一親等）查詢資料在卷可稽（抗字卷第31至32
      頁），堪認屬實。
（四）又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與關係人丙○○共同為受監護宣告
      人乙○○之監護人，據抗告人甲○○聲明不服並指摘為不當，
      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，所得總結報告略以：「一、
      抗告人即長男甲○○、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、長女己○○、女丁
      ○○為應受監護宣告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上開四人為受監
      護宣告人之至親。據上開四人描述，可知受監護宣告人乙
      ○○係自民國99年中風後變成失智症患者，於99年至108年
      間，受監護宣告人與次男丙○○、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同
      住，並由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擔任主要照顧者，由次男
      丙○○協助照顧，相關開銷為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支付。
      108年間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主張其已照顧父母8年餘，應輪
      到長男甲○○照顧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遂與配偶一同搬到長
      男甲○○家中，惟108年底受監護宣告人配偶因中風驟逝，0
      00年0月間長男甲○○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體狀況較
      適宜由機構專責照顧，遂安排乙○○由機構照護至今。現因
      乙○○每月機構費用、住院醫療費用較高，乙○○之現金存款
      已不足支應其每月開銷，甲○○乃提起本件聲請。二、就適
      任監護權人之評估，關係人即長女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均認為
      由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共同擔任，亦即維持原審裁定即可
      。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則均主張與他造無法溝通，『有他
      就沒有我』，難以共同擔任監護人。經查，次男丙○○就受
      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維持由機構照顧並無意見，就乙○○住院醫
      療及看護費用支付方式亦無意見，僅針對受監護宣告人乙
      ○○住機構期間之『機構照護費用』，主張不應由受監護宣告
      人財產全額支付，而應由甲○○自行負擔一半，剩餘才可由
      受監護宣告人名下財產支付，並維持此支付方式至少8年
      ，才可彌補次男丙○○親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之8年等語，
      惟此部分較與扶養義務之分擔方式有關。考量長男甲○○現
      為實際協助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、協助住院醫
      療等事之人，其管理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情形尚無違背其利
      益，關係人即長女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亦均表示信任長男甲○○
      ，以及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均強烈表示無法與對造共同任
      監護人，為免該二人擔任共同監護人，恐相互掣肘致生影
      響受監護宣告人權益，茲建議選定由監護人甲○○擔任監護
      人，監護人甲○○可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務，自行決定
      如何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項，
      惟應以實支實付方式為之，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
      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附上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供
      受監護宣告人之其他子女查核。」等語，有調查報告在卷
      可考（抗字卷第55至64頁）。
（五）本院參酌上開調查報告，並審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心
      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，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與抗告人甲
      ○○、關係人丙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間之情感狀況暨利害關係，
      暨關係人己○○、丁○○於本院訊問時均表示無擔任監護人意
      願（抗字卷第52頁），又抗告人甲○○與關係人丙○○雖均有
      擔任監護人意願，但均不願與對方共同擔任監護人，而抗
      告人甲○○為目前實際協助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
      、協助住院醫療等事之人，又關係人丙○○對家事調查官建
      議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擔任監護人乙節，其意見僅一再強調
      過去係由關係人丙○○親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達8年9月
      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轉由抗告人甲○○照顧後，抗告人甲○○
      即將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送至安養機構照護，如再用受監護
      宣告人乙○○之財產全額支付安養機構費用，抗告人甲○○毋
      庸分擔，對關係人丙○○不公平云云（抗字卷第87至90頁）
      ，並未具體指陳抗告人甲○○有何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等情
      ，認為宜由抗告人甲○○擔任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，
      又基於監督防弊之考量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甲○○
      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及提供存摺
      影本、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其餘
      子女查核。
（六）綜上所述，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及關係人丙○○共同擔任
      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及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務之方
      法，經核尚有未洽，抗告人指摘原審裁定此部分不當，求
      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選定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
      人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任之，並裁定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
      。
四、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，抗告人及關係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
    及舉證，於裁定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有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 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　官  許育菱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法　官  游育倫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法　官  許嘉容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，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，以適用法
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
新臺幣1000元。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
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
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吳揆滿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7號
抗  告  人  甲○○ 
上列抗告人因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監護宣告事件，對於民國113年2月6日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5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一、原裁定主文第二項廢棄。
二、選定甲○○（民國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。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及提供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之其餘子女查核。
三、抗告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乙○○負擔。　　 
    理      由
一、本件抗告意旨略以：
（一）原審裁定抗告人每月可於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項，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目前已是失智症極度重症之人，安養中心及緊急住院看護費用、醫療費用甚多，住院看護費用共50天，每日2,800元，共14萬元，5萬元顯然無法承擔支出。
（二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現在是屬於病危的狀態，隨時都會送醫住院。重點是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帳戶已經沒有錢了，必須要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定期存款解約，兩造母親的遺產還有120萬元在郵局也要領出來。如果庭上維持每個月5萬元的範圍內抗告人可以自由動用，遇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院之情形，每日可再額外動用2,800元，抗告人沒有意見。
（三）抗告人不同意與丙○○共同擔任監護人，對支出費用只會增加困擾，會以反對或不配合方式。且自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進安養中心4年來，丙○○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不聞不問，很少盡到照顧之責。
（四）抗告人不願意與丙○○擔任共同監護人，因為丙○○沒有手機，平常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也不聞不問，抗告人打的電話也不接，丙○○會刁難抗告人。抗告人寧願跟其中一個妹妹共同監護。
（五）聲明：原裁定主文第2項應予廢棄。
二、關係人丙○○則陳述意見略以：伊也有去安養院探視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。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在伊這邊8年9個月期間，抗告人都置之不理，不解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的問題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都是伊與母親照顧。母親過世後，抗告人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4個多月就不照顧，將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送去安養院，抗告人都拿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與母親的錢去支付安養費，抗告人應該要出一半的安養費用，母親之前有跟抗告人說過，抗告人同意。伊認為抗告人不適合擔任監護人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（一）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。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，應依職權就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，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。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，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，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，審酌一切情狀，並注意下列事項：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。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、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。㈢監護人之職業、經歷、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，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，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，民法第1110條、第1111 條第1項、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。
（二）經查，抗告人之父乙○○因腦病變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經原審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，並指定辛○○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，未據當事人或關係人提起抗告，是本件抗告僅就選定監護人部分為審酌，合先敘明。
（三）又抗告人主張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配偶庚○○已歿，長子即抗告人甲○○、次子即關係人丙○○、長女即關係人己○○、次女即關係人丁○○等情，業據提出親屬系統表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原審卷第15至42頁），並有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親等關聯（一親等）查詢資料在卷可稽（抗字卷第31至32頁），堪認屬實。
（四）又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與關係人丙○○共同為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，據抗告人甲○○聲明不服並指摘為不當，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，所得總結報告略以：「一、抗告人即長男甲○○、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、長女己○○、女丁○○為應受監護宣告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上開四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至親。據上開四人描述，可知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係自民國99年中風後變成失智症患者，於99年至108年間，受監護宣告人與次男丙○○、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同住，並由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擔任主要照顧者，由次男丙○○協助照顧，相關開銷為受監護宣告人已逝配偶支付。108年間關係人即次男丙○○主張其已照顧父母8年餘，應輪到長男甲○○照顧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遂與配偶一同搬到長男甲○○家中，惟108年底受監護宣告人配偶因中風驟逝，000年0月間長男甲○○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體狀況較適宜由機構專責照顧，遂安排乙○○由機構照護至今。現因乙○○每月機構費用、住院醫療費用較高，乙○○之現金存款已不足支應其每月開銷，甲○○乃提起本件聲請。二、就適任監護權人之評估，關係人即長女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均認為由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共同擔任，亦即維持原審裁定即可。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則均主張與他造無法溝通，『有他就沒有我』，難以共同擔任監護人。經查，次男丙○○就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維持由機構照顧並無意見，就乙○○住院醫療及看護費用支付方式亦無意見，僅針對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住機構期間之『機構照護費用』，主張不應由受監護宣告人財產全額支付，而應由甲○○自行負擔一半，剩餘才可由受監護宣告人名下財產支付，並維持此支付方式至少8年，才可彌補次男丙○○親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之8年等語，惟此部分較與扶養義務之分擔方式有關。考量長男甲○○現為實際協助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、協助住院醫療等事之人，其管理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情形尚無違背其利益，關係人即長女己○○、次女丁○○亦均表示信任長男甲○○，以及長男甲○○、次男丙○○均強烈表示無法與對造共同任監護人，為免該二人擔任共同監護人，恐相互掣肘致生影響受監護宣告人權益，茲建議選定由監護人甲○○擔任監護人，監護人甲○○可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務，自行決定如何支用受監護宣告人之存款、利息及相關給付等款項，惟應以實支實付方式為之，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附上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人之其他子女查核。」等語，有調查報告在卷可考（抗字卷第55至64頁）。
（五）本院參酌上開調查報告，並審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，及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與抗告人甲○○、關係人丙○○、己○○、丁○○間之情感狀況暨利害關係，暨關係人己○○、丁○○於本院訊問時均表示無擔任監護人意願（抗字卷第52頁），又抗告人甲○○與關係人丙○○雖均有擔任監護人意願，但均不願與對方共同擔任監護人，而抗告人甲○○為目前實際協助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入住機構事務、協助住院醫療等事之人，又關係人丙○○對家事調查官建議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擔任監護人乙節，其意見僅一再強調過去係由關係人丙○○親自照顧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達8年9月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轉由抗告人甲○○照顧後，抗告人甲○○即將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送至安養機構照護，如再用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財產全額支付安養機構費用，抗告人甲○○毋庸分擔，對關係人丙○○不公平云云（抗字卷第87至90頁），並未具體指陳抗告人甲○○有何不適任監護人之情事等情，認為宜由抗告人甲○○擔任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，又基於監督防弊之考量，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甲○○並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以及提供存摺影本、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，供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其餘子女查核。
（六）綜上所述，原審裁定由抗告人甲○○及關係人丙○○共同擔任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及處理受監護宣告人事務之方法，經核尚有未洽，抗告人指摘原審裁定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選定受監護宣告人乙○○之監護人由抗告人甲○○單獨任之，並裁定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。
四、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，抗告人及關係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於裁定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有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 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　官  許育菱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法　官  游育倫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法　官  許嘉容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，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，以適用法
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
新臺幣1000元。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
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
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吳揆滿


